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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教人員因公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案件處理

要點」修正總說明、修正規定對照表、修正規定各1份(30143100A00_ATTCH1.pdf

、30143100A00_ATTCH2.pdf、30143100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教人員因公

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案件處理要點」並自即日起生效，檢附

上開要點修正總說明、修正規定對照表、修正規定各1份

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議會.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法務局.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(請刊

登公報)(含附件) 2016-03-03
15:43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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